附件3-2

君山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项资金
项目单位：君山区农村经营服务站
主管部门：君山区农村经营服务站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3年07月 06日
君山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李岳阶
	联系电话
	13975070487

	项目地址
	君山区各乡镇
	邮  编
	414005

	项目起止时间
	2022年  1月起至   2023  年  1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10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00
	实际支出
（万元）
	100
	结余
（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100
	县市区财政
	100
	县市区财政
	100
	县市区财政
	0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拨付相关村扶持资金
	95
	2023年1月5#-13#
	柳林洲6万，钱粮湖镇21万，广兴洲镇38万，许市镇15万，良心堡镇7万，芦苇场6万，养殖场2万

	区级配套财政资金
	5
	2023年1月14#
	许市镇柿树岭村

	
	
	
	

	
	
	
	

	
	
	
	

	
	
	
	

	支出合计
	100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1、 全区拟定扶持31个村作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进步村，1个区级配套扶持村；
2、 每个试点村实施一个相关项目作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3、按项目下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1. 已选出31个村作为进步村，1个区级配套扶持村；
2. 在试点村实施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项目；
3、已按时下拨资金。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扶持村数
	32
	32

	
	
	质量指标
	扶持数量完成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期目标
	已在规定时间完成内完成
	100%

	
	
	成本指标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率
	[bookmark: _GoBack]≧10%
	100%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2万元/年
	100%

	
	
	
	增加群众收入
	0.1万元/年
	100%

	
	
	社会效益
指标
	完善基础设施
	
	100%

	
	
	
	提升群众幸福感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农业资源合理利用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0%
	
	10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8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陈银刚
	党组成员、副站长
	区农经站
	

	李岳阶
	经济指导股副股长
	区农经站
	

	陈劲
	会计
	区农经站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陈劲                联系电话：13974060862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君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岳君财发〔2023〕40号）文件要求，现将我单位2022年度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我站内设4个机构，3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主要负责农村土地管理、国有农用地管理、农村村级财务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发展壮大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垦事务协调、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农村财务管理三资平台建设等工作。
2、项目的实施依据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知（湘组发〔2019〕3号） 文件精神，在全区范围内扶持一批行政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示范带动各镇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和统筹推进力度，基本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薄弱村，逐步实现村村都有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
（1）项目绩效总目标
2022年选择一批集体经济底子薄，村集体成员有意愿，有共识，有要求，且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资产、资源、区位等基础条件好，有可持续发展的村，纳入扶持范围。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阶段性目标是在各项制度建立以来,项目经费来源稳定,管理运行逐步规范, 在坚持原有有效工作方式的基础上，适应新变化，做出新尝试，取得新成绩。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22年区财政预算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00万元，计划扶持31个集体经济进步村，1个区级配套资金扶持村。
2、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年初站党组召开了专题会议，制定了实施方案，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筛选，确定32个村的项目纳入今年的扶持范围。项目实施过程中由各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和群众代表全程跟踪实施进度和质量，项目完工后，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拨付扶持款项。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根据站党组专题会议精神，站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制定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使用方案，申报流程等制度。共计下拨给钱粮湖镇的团洲村、牛奶湖村、高桥村、采桑湖渔场、分路口社区等7个村；广兴洲镇保庆村、滨江社区、洪市村等10个村；良心堡镇维新村、福华社区；柳林洲镇松湖社区、瓦湾村、上反嘴村；许市镇茅屋岭社区、横山岭村等6个村；共32个村项目资金100万元（含区级配套资金5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①村级组织根据自身情况，申报项目，交镇政府审核后，由区农经部门审定确认32个村；②村级组织采取“四议两公开”方式组织项目实施；③由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和群众代表进行监督和验收。
2、 项目管理情况
所有项目的实施过程由所在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镇经管站监督程序是否到位和工程真实性，区经管部门在项目完工后，对项目进行抽查和复核。
四、项目主要绩效情况
截止 2023年 1 月，我站实际拨付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100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100万元。通过兴建设施农业、改善生产设施等形式使项目实施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在平均增长了10%。项目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项目的实施有力地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集力和战斗力，同时带动农民致富增收的能力，为集体经济发展落后村提供了动力源泉，对农村集体经济振兴、激发劳动力、探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部门协调、齐抓共管。
党委组织部门会同财政、农经部门对扶持的村和项目严格把关、全程跟踪，乡镇、村党组织具体落实。
（二）强化监督、确保质量。
组织、财政、农经部门加强对扶持资金的监管，定期或不定期对专项项目实施和资金合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严格程序、确保效益。
严格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知》（湘组发〔2019〕3号）要求，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使项目资金达到预期的效益。
存在问题：
1、支农项目资金来源渠道较多，资金分散。 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各类专项扶持资金通过各个渠道支持 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有国家级资金、省级扶持资金、市县级支农资金；还有通过各个部门发 放的支农资金，如财政部门、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等。由于专项资金种类和资金来源渠 道较多，资金属性不同，且要求专款专用，管理部门不同，导致资金难以整合，对发展规模 产业增加了难度，也加大了基层干部迎接各种检查验收的工作量。 
 2、资产管理后续工作缺乏系统性。 经过绩效评估我们发现，集体经济项目以建温室大棚为主，也有些厂房翻建、购置门市 房项目等，大部分能在完工后或购置到位后及时取得收益；但有的资产形成后不能及时出租，  
3、政策宣传不够到位。 本项目基本上都履行“四议两公开”民主议事程序，但仍有个别行政村的少数村民 不知道本项目的存在与实施过程。
相关建议：
1、整合各渠道资金，壮大规模产业。 对能够整合的项目资金根据所扶持行政村的地域、气候、土壤等特点，遵循因地制宜、 引进先进技术及带动村集体发展的目的，对更适合的项目进行调研、立项，概算所需资金总 额，不仅有利于提高村集体经营收益，同时也会减轻频繁检查给基层干部带来重复性工作。 
2、强化后续资产管理。 对已形成的固定资产应及时登记入帐，建章立制，专人管理；对出租资产应采取上纳租 方式；对一直未出租的资产建议相关部门查找原因，及时盘活；对收益率过低、收益额与出 租资产额不相匹配的项目，建议进一步调研审核，及时调整。
3、提高立项决策的科学性。 加强对项目实施前的科学论证、可行性评估工作，项目投资方式可选择自营、出租、合 资入股等多种经营方式，因地制宜，具有可操作性，避免盲目从众，仓促决策，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六、附件
评价组认为需要作为评价报告附件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以进一步解释和证明报告所反映的相关内容。

















附件4-2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
内容
	4
	设立了项目绩效目标；目标明确；目标细化；目标量化
	①设有目标（1分）
②目标明确（1分）
③目标细化（1分）
④目标量化（1分）
	4

	
	
	决策过程
	8
	决策
依据
	4
	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某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某部门年度工作计划；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
	①符合法律法规（1分）
②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分）
③部门年度工作计划（1分）
④针对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1分）
以上③需提供佐证资料。
	4

	
	
	
	
	决策
程序
	4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
	①符合申报条件（2分）
②项目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管理办法（1分）
③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1分）
	4

	
	
	资金分配
	8
	分配
办法
	3
	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
	①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1分）
②办法健全、规范（1分）
③因素全面合理（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分配
结果
	5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配结果公平合理
	①符合分配办法（2分）
②分配公平合理（3分）
此项需提供相应的资金分配方案。
	5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100%
	根据项目资金的实际到位率计算得分（3分）
	3

	
	
	
	
	到位
时效
	2
	资金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①到位及时（2分）
②不及时但未影响项目进度 （1分）
③不及时并影响项目进度（0.5分）
	1

	
	
	资金管理
	10
	资金
使用
	7
	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项目支出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无超标准开支情况；无超预算情况
	①虚列套取扣4-7分 
②依据不合规扣2分
③截留、挤占、挪用扣3-6分
④超标准开支扣2-5分
⑤超预算扣2-5分
	7

	
	
	
	
	财务
管理
	3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会计核算规范
	①财务制度健全（1分）
②严格执行制度（1分）
③会计核算规范（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项目管理 
	25
	组织实施
	10
	组织
机构
	1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①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1分）
	1

	
	
	
	
	支撑
条件
	1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提供或具备了必备的人员、场地和设备等条件
	具备人员、场地、设备条件（1分）
	1

	
	
	
	
	项目
实施
	3
	项目按计划开工；按计划进度开展；按计划完工
	①按计划开工（1分）
②按计划开展（1分）
③按计划完工（1分）
	3

	
	
	
	
	管理
制度
	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
	①管理制度健全（2分）
②制度执行严格（3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5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15
	产出
数量
	5
	目标完成率=目标完成数/预定目标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100%得5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5

	
	
	
	
	产出
质量
	4
	目标完成质量=实际达到的效果/预定目标×100%
	项目产出质量达到绩效目标100%得4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4

	
	
	
	
	产出
时效
	3
	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是否如期完成，未完成的理由是否充分
	项目产出时效达到绩效目标得3分，未如期完成且无充分理由的扣3分。
	3

	
	
	
	
	产出
成本
	3
	项目产出成本是否按绩效目标控制
	项目产出成本按绩效目标控制得3分，未完成的，按超支比例扣减。
	3

	
	
	项目效果
	40
	经济
效益
	8
	指项目对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等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经济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社会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综合效益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社会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环境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积极的环境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可持续
影响
	8
	项目实施对人、自然、资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影响
	完成绩效设定目标的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服务
对象
满意度
	8
	服务对象满意率=项目区被调查人数中表示满意的人数(户数)/ 被调查人数(户数)×100%
	满意率达90%（含）以上的得8分，80%（含）-90%得6分，70%（含）-80%得4分，60%（含）-70%得2分，60%以下不得分。
	8

	总分
	100
	
	100
	
	100
	
	
	98


备注：部门（单位）根据项目实际，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上进一步完
善、量化、细化个性指标，形成本项目的指标体系。


